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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文联维权办公室、中国艺术报社编著的《文艺维权实用手册（维权行动专刊汇编）》通过不同栏
目，大力宣传有关法律法规，分析典型维权案例，交流维权工作经验，全面介绍我国在知识产权保护
领域的崭新成就，充分展示中国文联及各个文艺家协会在维护文艺工作者合法权益方面的重要作用，
为文艺工作者搭建起一个交流经验、传递心声的媒体平台，进一步提高了文艺工作者的维权意识和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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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根据《著作权法》规定，电影类作品属于艺术类“作品”的范畴，制片者对其享有
完整的版权，既包括基于电影类作品的产生而依法享有的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
等人身权，也包括基于电影类作品的利用而带来的复制权、发行权、出租权、放映权、改编权等财产
权。
 为了理解制片者对电影类作品享有的版权的完整性，应把制片者对电影类作品享有的权利和录音录像
制品制作者对录音录像制品享有的权利进行区分。
录音录像制品是对他人作品的一种复制，不具有独创性，例如，复制性的录制他人报告、讲学等而制
作的电视片、录像片等不属于《著作权祛》规定的“作品”。
录音录像制品制作者享有的权利是一种邻接权，是从属于版权的一种权利，是一种不完整的权利，这
种权利的获取，需要取得相应作品的版权人许可，例如，录音录像制作者要将他人的演讲制作成录音
录像制品进行发行，必须取得演讲者许可。
录音录像制作者对其制作的录音录像制品，只享有许可他人复制、发行、出租、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
传播并获得报酬的财产权。
 四、电影类作品的相关权利分析 （一）可单独使用的作品的版权行使与制片者合理使用的限度 电影
类作品是由相关作者共同创作完成的综合性艺术作品，存在电影类作品的整体版权与单独作品版权两
个方面的版权。
 制片者与电影类作品涉及的相关作者签订合同，支付报酬，根据法律规定对电影类作品的整体享有版
权。
制片人行使电影类作品的版权，不能侵犯单一作品创作者的权利，即不能超过电影类作品的正常商业
运作的合理限度，除非在与创作者的合同中获得了这些权利，例如，如果音乐作者只转让了其作品在
电影中使用的权利，制片者就不能将其制作为唱片内容。
 电影类作品中的剧本、音乐等可以单独使用的作品的作者享有并有权行使其作品的版权，例如，编剧
作者可以出版其创作的剧本，词曲作者也可以将他们的作品另外制作唱片，动画片中的剧本、音乐、
人物造型设计等也可以单独使用。
但是单一作品版权的使用，不得与电影类作品整体版权的行使相冲突，并且不得违反与制片者的合同
约定。
 （二）电影类作品中的角色保护问题 随着“米老鼠”、“大力水手”等侵权案件的发生，电影类作
品中的角色，已成为一种开发资源，也成为一种权利客体。
 根据相关研究，目前无论国际公约还是我国的《著作权法》对作品中“角色”保护都没有明确的规定
。
作品中“角色”是否受法律保护，以及谁为权利主体，。
应根据“角色”使用情况来确定。
例一如，如果电影类作品中的“角色”属于可以单独使用的作品，那么“角色”版权应该由相应的创
作者享有。
又如，单二使用角色的静止图案，并与原作品中含角色的场景画面（连续或静止）构成实质性相似，
则可能侵害了相应美术作品或者摄影作品创作者的版权。
 （三）参与电影类作品创作的相关权利人 参与电影类作品创作的相关权利人，一般包括：脚本、撰
稿、解说词等文字作者；音乐词曲作者、演唱者、演奏者；影视、摄影、文献、档案等素材的权利人
；在一些纪录片中还可能有嘉宾、被采访者；在动画片等作品中，还有人物造型设计者、动画场景设
计者、分镜头台本作者、配音演员等参与创作的人员；其他创作人员。
以上权利人在作品中均享有署名权，同时有根据合同获得相应报酬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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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文艺维权实用手册:专刊汇编》由阳光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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